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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２００５年《公司法》正式确立股东提案权，但规范内容的原则性导致实践中失

范现象屡现，股东提案权并未发挥应有之义。２０２２年颁布的《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

审议稿）》对此虽有所改进，但仍缺乏细引。通过对深市上市公司股东提案公告展开

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发现目前股东提案权制度存在中小股东提案难、提案内容单

一、提案审查缺位等问题。为此，可通过完善股东提案适格标准、规范股东提案程序、

确立董事会审查主体地位同时防止其滥用权利、建立集自力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

济于一体的救济体系等实体性和程序性规范，以进一步完善我国股东提案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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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初探：股东提案权的“前世今生”

股东提案权是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依照特定程序提出提案的权利，从而使提案

进入股东大会进行审议。① 该制度源于现代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为维护股东

参与公司治理的正当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权力制衡，防范董事会专制，各国立

法开始赋予股东以提案权，使原先“用脚投票”的冷漠股东可以“用手投票”，积极主

动地参与公司日常性经营管理，股东大会不再沦为“提线木偶”。

我国 １９９４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

定》首次规定了股东提案权，但将股东提案权行使仅限定在境外募集股份上市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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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年度股东大会上，诸多限制造成使用率并不高。１９９７ 年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对股东提案权进行进一步细化规定，该规定的一个重大突破在于明确赋予董事会对

股东提案的审查权。随后，在 ２０００年出台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中对股东提

案权提出新的规定“应当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前十天提交董事会并由董事会公告”，

对大股东权力有所制衡。至此，立法Ū慎⸴㜹㘶㜠〠呄നᄚ呪慎⸴㐷㤶㘷‰⁔䐍⠅呪㤠〠〠㈲⸲㤨立⥔樍〰㌰㚮



思与回应。以实证研究为镜，审视实践中暴露的问题，剖析立法并反哺之，以期对股

东提案制度达至其应有功效有所裨益。

二、实证分析：上市公司股东提案权实践效果剖析

本文采用定量统计的实证分析方法，检验、反思现行公司治理环境下我国股东提

案权的实施情况，为“纸上的法”转变为“实践的法”提供参考。鉴于封闭公司信息搜

集的难度，本文以深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对 ２０１５—２０２２ 年股东大会公开资料进行研

究，从 ２０１５年 １月 １日至 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 ３１日，共计 ３ ９９９条深市上市公司股东提案公

告记录。鉴于数据量大，为便于整理归纳，本文以年度为单位，每年度随机抽取 ５０ 个

样本数据，组成 ４００ 个分析样本。囿于多方面因素影响，本文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但笔者尽最大限度保证数据真实性、有效性，力求展现上市公司股东提案权发展

态势，发现归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期对现有制度完善提供些许帮助。

（一）提案股东实证分析

１． 提案股东基本情况

图 １表明样本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情况，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的股权

集中度；表 １反映股权制衡度，它反映出其他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情况。第一大

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表示公司股权结构越集中，大股东控制上市公

司的情况愈发明显，反之亦然。在图 １中，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 ２０％

以上的占比高达样本数据的 ６６％。除此之外，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的前五大股东之

图 １　 第一大股东股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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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股权制衡度①

（０，１］ （１，２］ （２，３］ （３，４］ ＞４

公司数量 ２９ １０７ １０１ ４５ ８８

占　 　 比 ７．８３％ ２８．９１％ ２７．２９％ １２．１６％ ２３．７８％



图 ２　 提案方式

小股东并未掌握其他股东信息，更难以得知哪些股东有

合作意愿。如果利用媒体、广告等手段，付出代价高且

难以预测能否取得回报，可能多数小股东就此作罢。而

持股比例较高的大股东对公司经营决策已有一定的影

响力，可能根本就无需利用股东提案制度达到其建言之

目的。在采取联合提案方式的样本中，既有中小股东

之间的合计提案，亦有中小股东与第一大股东之间的

合计提案。

综上所述，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股

权相对集中，股东之间难以抗衡，且联合提案运用较少，因此股东提案权制度应当加

大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

２． 股东提案与股东积极主义

股东提案权多被第一大股东所运用，究其原因暗含股东提案与股东积极主义的

关系。在公司治理中，董事会与股东之间暗藏着利益的博弈，而恰当的权力分配成为

公司治理的精髓。出于现代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法律赋予上市公司董事会管理和

执行公司事务的权利，以促进集中化、层次化的公司治理结构。① 由此造成董事会的

权力与股东的权力之间严重失衡的局面，股东积极主义可以理解为对这种失衡的必

然反应，是平衡董事会与股东的关键，其常作为股东促使公司管理层为自己的利益行

事的一种工具。② 股东作为剩余索取权人，获得大部分边际收益并承担大部分边际收

益成本。因此，他们有适当的动机来行使自由裁量权。③ 股东不再“出钱不出力”，而

是通过股东提案，与董事会进行协商、联合行动等各种方式，行使合法的股东权利从

而对公司治理实施干预行为。④ 其目的是在不试图获得控制权的情况下在上市公司

内部实现变革，⑤以实现公司的营业目标。

表 ２统计数据显示，第一大股东的提案数量占绝对地位，但是将第一大股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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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发现，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 ８５．７５％，高管占比 ２１．２５％。因此难以证明第一

大股东全部属于积极股东的范畴。股东积极主义理论是基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后，公司董事会利益与股东利益异质化而产生，积极股东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干预

公司治理，从而实现权力制衡。然而，对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董事长作为第一

大股东进行提案的情形，相当于所有权与经营权混同，此时，其与董事会利益一致，这

与积极股东的产生背景相背离。虽然，《公司法》并未规定董事长作为股东身份或者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能提出提案，但是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不能将其视为积极股

东，否则会与股东提案权设立初衷背道而驰。

反观中小股东的提案数量可谓是凤毛麟角，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带有大股东“用手

投票”，小股东“用脚投票”的浓厚色彩。作为小股东根据收益成本进行分析，难有合

理的激励手段来刺激潜在积极小股东为集体利益采取行动而提出提案。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因其一股独大的地位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混同，已经背离股东积极主

义产生的背景，而在没有合理有效的审查制度、配套的救济渠道的背景下，实践中难

免发生大量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通过行使提案权规避相关法律，进而压迫侵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现象。所以为股东提案权行使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刻不容缓，如此才

能使其制度发挥应有之功效。

３． 中小股东提案的现实困境

赋予股东提案权才能让属于弱势群体的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发声。① 从表 ２

可以看出，由第一大股东发起的提案占据绝对多数地位，中小股东发起的提案趋于下

风。值得注意的是，偏低的股权比例仅说明其是小额股份的所有者，并不能证明其一

定为真正的小股东，②可能其与控制股东有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这些小额股份所

有者在特定时点可以对公司某一具体事项产生实际控制。因此，实际上真正由中

小股东提出的提案会比数据显示更少。此种现象，极易造成大股东滥用股东提案

权，我国股东提案权并未完全发挥出其应有之功效，阻碍中小股东提案的因素主要有

以下几点：

第一，提案资格门槛高又无持股期限限制。在样本数据中，鲜少有中小股东进行

提案，这与我国较高的提案准入门槛不无关系，不论是单独或合计，目前《公司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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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间而不能提交股东大会的后果。① 如此短时间之内，其他股东可能根本无法提出

反对提案或新的提案以此应对。所以，董事会和控股股东很可能利用这一漏洞故意

延迟公告时间，实行“闪电战”，极大减少其他股东应对时间，违背股东提案制度保护

中小股东利益的设立初衷。

（二）提案内容实证分析

１． 提案内容基本情况

图 ３ 反映股东提案内容类型的情况，本文将提案内容类型分为公司人事（主要涉

图 ３　 提案内容类型

及董事、监事的提名与改选）、公司规则（主要涉及公司章

程，管理制度的调整）、公司业务（主要为关联交易、公司

重大经营事项等）、其他四类。股东提案权制度为股东提

供了一个参与公司治理的渠道，可以看出，目前股东提案

内容已涉及公司内部治理的各个方面。其中股东提案涉

及最多的内容是公司业务类，主要集中在公司重大关联

交易、公司重要资金使用情况、公司重大经营事项等方

面。但目前我国股东提案内容仅限于公司内部治理，还

未出现涉及公司外部社会责任相关提案。

表 ３　 股东提案异化现象

股东提案异化现象 数　 量

作为董事会召集公告的弥补手段 １２９

规避提案制度中的期限限制 １３

　 　 股东提案的动因很难从提案公告中探寻，但是笔者在阅读整理公告中发现，实践

中出现可能有损中小 面֌ཬ෥ᇏ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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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完善的股东提案权制度。现阶段，如要达到通过股东提案推动公司社会责任落

实之目的，需以目的为导向性完善股东提案权制度，鼓励公司社会责任类提案进入股

东大会。

３． 提案内容面临的现实困境

（１）股东提案未能推动落实公司社会责任。我国股东提案权制度还处于初级阶

段，立法目的主要聚焦于保障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促进公司民主，实现公

司权力制衡。但是，忽视了股东提案的另一重要作用：推动公司社会责任。从图 ３可

以看出，我国股东提案内容无一例外全部集中于公司内部事务，而未涉及公司社会责

任。公司追求股东利益天经地义，但是现代公司的使命已不单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还

应尽可能增进社会福祉。《二审稿》第 ２０ 条明确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根据域外

国家的经验，股东提案权或许能成为公司社会责任落实的有效手段，然而，现阶段我

国并未有效利用这一制度，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公司的社会责任意识薄弱。目前《公司法》第五条①对社会责任有明文规

定，但更多倾向于一种口号式条款，而无具体执行范式。《二审稿》虽有进一步细化，

但仍然是进两步退一步。蒋大兴教授曾将社会责任比作“无牙的老虎”，看似凶猛，但

却对公司具体行动缺乏有效控制，特别是 制 ഠ߶ᄳ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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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审查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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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股东提案与董事会审查权

《公司法》中明确规定股东提案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二是有明确议题；三是有具体决议事项。《二审稿》在此基础上还增加“违反公司章

程的规定”排除事由，但如何保障股东提案符合要求，由谁来保障，公司应当如何处理

不符合要求的提案等等一系列问题，仍未明确规定。由于我国立法对此并无定论，所

以实践中对于提案审查的处理也是形形色色。审查主体既有董事会，亦



义、对公司利好提案的提出。① 所以，为保证股东大会的决策效率和秩序，董事会需要

对股东提案进行审查。但为防止董事会滥用审查权，董事会对股东提案审查应采取

召开会议形成书面表决决议的形式。如果决议排除该提案，应说明详细理由，并将其

披露公告。

３． 提案股东救济的现实困境

由于审查权规范缺位，且缺乏完善的救济渠道，股东提案遭拒后中小股东该何

去何从？其权益又该如何保障？例如，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就将《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７ 年度报告审计机构

的议案》股东提案，以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为由，拒提交至

股东大会。②

面对股东将提案交至董事会，而董事会拒不提交至股东大会的情形，股东该何去

何从？无救济，则无权利。目前我国对于审查权的规定模棱两可，更何谈审查权相关

的配套救济。目前提案股东有两种救济方式：其一，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

东有权自行召集股东大会；其二，股东可依据《公司法》规定，以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

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



三、规范重塑：股东提案权改进建议

（一）完善股东提案适格标准

为防止股东滥用提案权，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我国设立 ３％较高持股比例的门槛。

但统计发现，小股东提案数量寥寥无几，在我国股权集中的背景下，积极小股东人数

本就少之又少，而 ３％的持股比例要求更像是一座大山阻拦着小股东的提案之路。因

此，《二审稿》将 ３％的持股比例要求降至 １％，这一规定降低了提案权行使的门槛，看

似放宽了行权股东主体的范围，但对提案审查权并未进一步规范，股东提案有效地进

入股东会决议事项的堵点并未打通，对于市值较高的公司来说，１％的持股比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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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股东提案权之可能。① 问题是多长的期限才是科学合理的，过长的持股期限不利

于对中小股东提案权的保护；过短的持股期限可能并无意义，易造成股东提案权滥

用，不利于公司经营管理。武贵振建议，股东持有股份必须自提案之日前六个月持

续到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才有资格提案；②刘胜军建议，合适的提案股东持续持股的

期限应不低于六个月，并且应持续持有至股东大会召开之日；亦有学者持反对意

见，认为在我国目前存在小股东股份周转频率较高的情形，一味强调持股比例和持

股期限达到一定时间不具有实际意义。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参照《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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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确立董事会审查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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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ＥＣ Ｒｕｌｅ１４ａ ８ （ｅ）（２）规定如果在前一会计年度公司并未召集股东大会，或者在本年度公司股东大会的

召开时间与前一会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间隔三十天以上，则股东提案提交的截止时间为公司开始邮寄委托书

征集材料之前的一个合理时间。

《会社法》３０３条第 ２项。



案股东的持股比例、提案时间、提案方式都属于程序性审查的范畴。

（２）审查过程公开披露。股东作为“剩余索取权人”，具有强烈动机去发现和惩

罚不尽责的行为，以使权利最大程度得以实现，因而责无旁贷地成为最终监督者。①

股东提案制度目的就在于制衡公司权力，其对股东而言是监督公司的重要手段之一，

董事会作为重要被监督对象，让董事会审查监督者的提案内容，显然会存在风险和矛

盾。为缓和这种对立局面，降低董事会滥用审查权的风险，可采取审查过程披露机

制，通过信息公开程序降低权利异化的可能性。

（３）确定股东提案排除事由。《公司法》规定的提案排除事由仅有两项：“属于

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和“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二审稿》在此基础上增加了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延续了含糊笼统的概括性立法，仍无法明

晰股东所提出的提案是否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之内，极易引起争议。可借鉴美

国采反面表列方式逐项列举以杜争端。除法律规定的可以排除的事项之外，其他

股东提案都应提交至股东大会决议，并通知其他人员。我国也应制定客观、详细的

股东提案排除规则，法无禁止即可行。一方面，防止董事会滥用审查权肆意侵害股

东正当权益；另一方面，也防止股东滥用提案权降低公司决策效率，干扰股东大会

正常节奏。

（四）建立提案权利救济制度

没有救济的权利犹如一张白纸，仅是权利的宣示。当董事会任意将违反其意愿，

或与某些董事个人利益冲突，或与其所拟实施政策背道而驰的提案，以其违反规定的

名义而排除时，无任何机构得以介入审核董事会之排除行为是否为滥权行事，如此一

来极易造成董事会越俎代庖地排除于己不利的股东提案。故，保障股东提案制度顺

利有效实施必不可少的一环就是建立完善的救济制度。综合各国的实施情况，提案

权利救济方式主要分为自力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

１． 自力救济

１９９７年《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 ６１条曾规定，股东提案被董事会排除可“要求召

集临时股东大会”。虽该条在后面修订中被废止，但毋庸置疑股东可以援引《公司

法》第 ４０条所规定的股东大会召集权进行救济。因此，当董事会和监事会都拒绝召

集和主持时，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东临时大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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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达到救济目的。

然而，股东寻求此种直接的救济方式显得困难重重。第一，小股东与董事会实

力悬殊，董事会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自身号召力，由董事会行使股东大会召集权

理所应当。而如果小股东想行使股东大会召集权，将会面临召集难、成本高、效率

低的局面。第二，股东大会召集权需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方能行使，这

一比例远高于股东提案适格主体的比例，极有可能出现被董事会拒绝提案的股东

未达到股东大会召集权行使的持股比例，而不能选择此种救济模式的情况。质言

之，股东行使提案权与股东召集权此种救济方式之间存在断层，不利于对股东权益

的保护。

２． 行政救济

与股东自力救济相较而言，行政救济属于公力保护，其具有更高强度和更快效

率。股东提案权作为股东固有权利，其受到侵害时，理所应当给予股东更有效和更有

威慑力的行政救济。然而，我国对于股东提案的行政救济立法还属于空白，可借鉴美

国的“无异议函”制度，采取行政机关事前介入审查的方式，提高效率。在我国，由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即证监会作为证券监督行政机关，其依法享有对证券期货违法违

规行为进行调查、处罚的权利，是最适合对股东权利提供行政救济的行政机关。

笔者建议，如果董事会欲拒绝股东某项提案，需事先向证监会申报，征询证监会

意见，取得“无异议函”。如若董事会拒绝提案的决定属恶意排除，证监会可责令董事

会改正，同时可对董事会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以此减少董事会排除提案决定被证监

会否决的不确定因素，同时又能防止股东提案权的滥用。作为权威的、具有官方色彩

的第三方机构若能事前介入董事会审查股东提案程序中，能对董事会滥用提案审查

权、恣意专权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达到防微杜渐的效果。

３． 司法救济

如果缺乏司法救济最后一道屏障，就将股东权利能否实现押注在董事、经理和大

股东等强势主体的个人品质之上，一旦强势主体开始发难，股东权便名存实亡，股东

投入公司的财产可能顷刻间化为乌有。① 所以，司法救济作为保护股东权利的最后防

线，能产生实际约束作用，有效制衡权力。提案股东可依情况采取以下两类诉讼：股

东提案权诉讼和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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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钱卫清：《公司诉讼：司法救济方式》，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



（１）股东提案权诉讼。股东提案权诉讼是当事人间因股东的提案是否应列入会

议议程发生争议而引起的诉讼。提案股东可依规定，起诉公司要求将提案列入会议

议程。法院经过裁判认为应列入会议议程，判决由公司将该提案纳入股东大会审议

中，并将其信息披露。但是，股东提案权诉讼救济很可能出现如下情况：股东大会召

开在即，但股东提案是否应列入会议议程却悬而未决。待到法院判决结果出来时，如

法院判决股东提案应纳入会议审议，但股东大会已经结束，法院判决要么被束之高

阁，导致执行不能；要么公司需重新召开股东大会，费时费力。为应对此种情况，加拿

大规定法院可依申请制止股东大会的召开。① 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为一定行为或不

得为一定行为，在大陆法系国家属于假处分制度。该制度值得借鉴，法院依申请暂停

股东大会的召开，以保障法院判决最后得以实际执行。

（２）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公司法》第 ２２ 条规定的股东大会决议撤销之诉

与股东提案确认之诉相比，属于事后司法救济，为股东提供了另一条救济之路。但

是，只要股东提案被董事会恶意否决，股东大会都应撤尽撤吗？日本和韩国的通说

是，因提案内容不同区分为议题和议案而给予不同救济。议题是指股东在董事会提

出的议题以外追加新的议题，例如董事会原本订立的议题为增加注册资本，而股东提

出的议题为修改公司利润分配。而议案是指股东修正或反对董事会提案，②例如董事

会提出增加注册资本 １ ０００万的议题，股东可以提出拒绝增加注册资本的反对提案或

提出应增加注册资本 ５００万的修正提案。通说认为，如果受到侵害的是议题提出权，

不存在可以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因此仅能对董事处以行政罚款。相反，如果受到侵

害的是议案提出权，此时股东大会在召集程序上存在瑕疵，提案股东可以请求法院撤

销股东大会决议。有学者认为，我国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不加区分议题和议

案，统一予以撤销。③ 笔者认为此种做法略有不妥。我国虽未区分议题提出权和议案

提出权，但是否可撤销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决议还应分情况进行讨论。因为股东提

案权需在股东民主和公司效率之间寻求平衡，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势必追求效率，需节

约会议成本，加速会议进程，如果因董事会违法未将提案列入股东大会议程，而将股

东大会其他无关决议全部撤销，并重新召开股东大会，无疑严重增加公司负担，实际

上是矫枉过正，得不偿失。所以，股东大会决议是否因该提案存在的程序瑕疵而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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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加拿大《商业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七条。

参见［日］末永敏和：《现代日本公司法》，金红玉译，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

参见伍坚：《股东提案权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证券市场导报》２００８年第 ５期，第 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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